中共中央纪委印发《关于做好2026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》
12月24日，中共中央纪委印发《关于做好2026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的通知》。全文如下。
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做好2026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为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，强化正风肃纪，营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督促党员干部真抓实干，推动务实过节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握岁末年初工作特点，监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，力戒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，知责尽责、苦干实干，为2026年工作顺利开展、“十五五”高质量开局起步打下坚实基础。紧盯《通知》部署的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、确保市场供应平稳有序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等任务加强政治监督，推动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担起责任，以“节点”为“考点”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。督促各地各部门对年度任务对账盘点，着力纠治抓工作敷衍应付、报数据弄虚作假、搞验收走过场等问题。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及时纠治责任落实不到位、安全检查走形式、整改整治做样子等问题，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紧盯年底加重基层负担情况，严肃纠治文件会议数量多效果差、以总结和推进工作为名随意向基层派任务、多头重复要材料、督查检查考核和调研过多过频、违规变相开展评比表彰和创建示范活动等问题，使广大干部有更多精力抓落实。
二、严防严治享乐主义、奢靡之风，确保廉洁过节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做实监督检查、加强明察暗访，对不正之风露头就速查严处。紧盯披着人情往来外衣的作风顽疾，严查违规吃喝、违规收送礼品礼金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借机敛财等问题，准确识别、及时处置隐形变异行为，抓现行、抓典型、抓通报，深化风腐同查同治，持续释放严的信号。推动各级党政机关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，规范公务接待、会议培训、节庆展会论坛等活动，严防年底不顾实际突击花钱行为。坚持监督、监管同向发力，切实督促职能部门履行监管职责，大力整治高档烟酒茶、“豪华年夜饭”、节礼过度包装等现象背后的行业不正之风。
三、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，保障安心过节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感情，抓紧抓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，让群众感受到党中央的关心关爱就在身边。围绕年底各项惠民政策措施落实情况，监督推动养老金、低保金、失业保险金等民生资金按时足额发放，坚决惩治以权谋私、优亲厚友、套取挪用民生资金等问题。紧盯就业、社保、住房、医疗等领域和损害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深化治理，督促依法处置拖欠农民工工资、企业账款等行为，着力整治违规异地执法、趋利性执法。发挥群众监督“前哨”作用，畅通信访等监督渠道，认真倾听群众意见建议，及时妥善推动解决，对漠视侵害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坚决查处。
四、大力弘扬新风正气，引导文明过节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、纠“四风”树新风相结合，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，让正的风气不断充盈。突出新提拔干部、年轻干部、关键岗位干部加强节点作风教育、纪律教育，督促领导干部严于律己、严负其责、严管所辖，自觉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，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，严格家教家风。认真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，引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推进移风易俗，带头抵制高额彩礼、人情攀比、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，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。
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实事求是、依规依纪依法，着力提升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。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外出报备制度，加强节日期间安全和保密检查，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，遇有重要紧急情况第一时间请示报告、及时稳妥处置。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带头抵制“四风”、弘扬优良作风，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，主动接受最严格的约束和监督，确保自身正、自身廉、自身硬。
